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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号
23307200610111030)因与浙江金奥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号23307200410281450)吸收
合并，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拟向登记部门申
请注销。自2018年6月30日起浙江康济律
师事务所停止执业，全体合伙人组成清算
组对浙江康济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注销
后，原浙江康济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债权债
务、业务资质及相关权利义务、人员等均由
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继受。

特此公告
浙江康济律师事务所

注销公告

申请人娄百根于2017年3月15日向本处
申请办理继承其母亲丁阿五遗留的坐落于绍
兴市泗汇江小区安心坊43幢201室房屋。经
查丁阿五生前于2012年9月20日立有公证遗
嘱一份，丁阿五在遗嘱中指定上述房屋中属于
其所有的部分死后遗留给娄百根继承。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丁阿五其他法定继承
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其他法定继承
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
个月内就丁阿五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
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本处将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依法出具继承公证书。特此公告。

本处地址：绍兴市五泄路299号越州公证处
电话：0575-85200448

浙江省绍兴越州公证处
2018年7月5日

公 告

浙江野龙铸造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熊维锡提出的伤残职工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本委于2018年5月8日受
理并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编号为台劳鉴
工临【2018】4-4067号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为：六级伤残。本
委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台州市伤残职

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被退回。经多方联系
无果，现本委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前来我单位鉴定中心（地址：
临海市赤城路 119 号）领取《台州市伤残职
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逾期视为送达。

台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6民初12189号
孙会、杭张根：本院受理沈全兴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21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190号

孙会：本院受理沈全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21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420、11424号

朱峰：本院受理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1420、114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510号

浙江天堂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宋科才诉你及俞卫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你支付劳务工资、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
上午 10 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274、3275号

陈炳：本院受理原告何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用等。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6日上
午9时4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05号

钱线：本院受理原告龚成明诉被告钱线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
浙 0106 民初 6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95号

陈建峰：本院受理原告金曦诉陈建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06民初595号盘踞书。判决主要内容如
下：陈建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金曦借
款本金 2000000 元及利息 200000 元、自 2016 年 2 月
25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的利息141667元，合计
2341667元和自2017年7月2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按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年利率为5%的标准
计算）。案件受理费 26160 元，由陈建锋负担 25313
元、金曦负担847元。公告费650元由陈建锋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径直支付给金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胜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413号

俞水高：本院受理的原告韩滨诉被告俞水高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
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193号

赖勇：本院受理原告吴贤莉诉被告赖勇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09月28日10时30分在
本院第 3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182号

郑世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宇瑶诉被告张来波、
郑世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493号

胡幸东：本院受理的原告翁福琴与被告胡幸
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212 民初 493 号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21号之二

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依法裁定受理温州昌润
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2日指
定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昌润
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昌润贸易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8年8月27日前，向温州昌润贸易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
道577号财富中心1902室；联系人：庄志坚；联系电
话：13706667077）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温州昌润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温州昌润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3日上午9时在第
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昌润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晓群、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
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26-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南支行的申
请，于2018年6月27日裁定受理温州加百列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百列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加百列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3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香
滨左岸1组团2幢704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
鲁呈丹，电话：1770687635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加百列公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 15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十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
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7月5日

某女孩，2017 年 6 月
12 日出生，2017 年 6 月 15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江
南镇深澳村。身穿一套粉
色衣服，外包一条蓝色毛
毯，身旁有一只奶瓶，随身
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绍兴柯桥日臻化纤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8年6月19日依
法转让给绍兴柯桥日臻化纤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柯桥日臻化纤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绍兴柯桥日臻化纤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柯桥日臻化纤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4月30日、欠息基准日为2017年2月28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07 18657567777
特此公告

绍兴柯桥日臻化纤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5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联润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26,476,940.9

欠息

43,978.99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联亚纺织品有限公司、吴泽贤；保证人：许志鸿、高翔、洪英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3年8月10日的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

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
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杰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杰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正普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2073C10066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2073C10067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273A10058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2073A10102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1073A10125

《借款合同》编号：1031A10140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102A10100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102C10060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102C10063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102C10119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102C10121

本金余额

4000000

6000000

4999816

5500000

1500000

1550000.00

20648900

1579774.05

2550000.00

10600000.00

2556769.64

欠息

586119.00

86560050

461965.09

365080.12

136095.38

411679.95

3667035.74

610128.87

955569.19

3674458.26

751510.57

担保人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胡旭海、王美丽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胡旭海、王美丽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胡旭海、王美丽

浙江锐硕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杰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陆金燕、朱苏平

上虞市轻工物资有限公司、叶宁峰

叶挺、叶宁峰

叶挺、叶宁峰

上虞市轻工物资有限公司、叶宁峰

上虞市轻工物资有限公司、叶宁峰

担保合同编号

11073最抵0079号、12073质0066号、12073最个保0067号

11073最抵0079号、12073质0066号、12073最个保0067号

11073最抵0079号、12073最个保0067号

11073最抵0113、11073最抵0113-1

1031最抵0029号

1102最抵0014号、1102最保0014号、1102最保0018号

1102最抵0014号、1102最保0014号

1102最抵0014号、1102最保0014号

1102最抵0014号、1102最保0014号、1102最保0018号、1102质0121号

1102最抵0014号、1102最保0014号、1102最保0018号、1102质0121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拟对安吉南方铜业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18 年 4 月 12
日，该户债权资产未偿本金 3111.56 万元，
未偿利息511.25万元，本息合计3622.81万
元，债务人位于湖州市。该债权由久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许坤良、邱玲妹提供保
证。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
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巍琼、沈颖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791、

18757240265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

厦B座913室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

cn、121696251@qq.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5日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为了实现优化整合，经浙江康城律师事
务所、浙江宪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决
议，拟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将浙江宪林律师事
务所并入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双方已签订
吸收合并协议。合并后，注销浙江宪林律师
事务所，该所的财产及债权债务由浙江康城
律师事务所继承，该所的档案、财务账册及
未结案件等全部由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承
接。

特此公告
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
浙江宪林律师事务所

2018年7月5日

合并公告

海宁市康迪斯制衣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出具的代偿证明，
海宁市胜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享有对贵公
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编号为公授信字第99072009270964号《综合
授信合同》项下追偿债权（主债权：本金
3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根据海宁市胜大胶
粘制品有限公司与王雪良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 海宁市胜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贵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上述授信合同项下的追偿权及相关
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王雪良。海
宁市胜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与王雪良特此
公告通知贵公司，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权
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王雪良
履行偿付义务。

海宁市胜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王雪良

2018年7月5日

海宁市胜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与王雪良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